
東海大學學生學雜費及學分費與其他費用繳納辦法修訂對照表 
修
正
後
條
文
條
號 

擬修正條文 
（115年5月6日第115-0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現
行
條
文
條
號 

現行條文 
（114年5月7日第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說明 

第

一

條 

(未修訂) 第

一

條 

為規範本校學生學雜費、學分費及其他

費用之收費標準，以作為繳納及退費依

循，特訂定本辦法。 

1. 未修正。 

2. 會辦意見： 

人事室主任：無

意見 

主任秘書：無意

見 

法律顧問：無意

見 

第

二

條 

(未修訂) 第

二

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包含學士班、進修學士

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及博士班學

生。 

1. 未修正。 

2. 會辦意見： 

人事室主任：無

意見 

主任秘書：無意

見 

法律顧問：無意

見 

第

三

條 

(未修訂) 第

三

條 

本校各學制學生，每學期應依當學期公

布之收費標準，於規定日期內繳納各項

費用。但因經濟困難不克如期繳清，得

依本校學生申請緩繳學雜費作業要點

之規定辦理。 

就學期間，如突遭教育部認定屬影響學

生無法正常學習之重大災害者，其所修

科目學分如未達每學期最低應修科目

學分，得依實際所修學分數繳交學分

費，毋須繳交全額學雜費。 

 

 

 

1. 未修正。 

2. 會辦意見： 

人事室主任：無

意見 

主任秘書：無意

見 

法律顧問：無意

見 



第

四

條 

各學制學生繳交學雜費及學分費之規定

如下： 

一、學士班學生： 

(一) 修業年限內學生，應繳交全額學雜

費。 

(二) 延（修）畢學生每學期修習學分數

超過 9學分者，應繳交全額學雜費；

修習學分數在 9學分（含）以下者，

按修習課程所屬院、系、所之學分數

繳交學分費及學分雜費。 

 

二、進修學士班學生：依修習學分數繳交

學分學雜費。修業年限內學生，註冊

時先預收 20學分數之學分學雜費；延

（修）畢學生註冊時先預收 6 學分數

之學分學雜費。俟學期加退選結束

後，再辦理退、補繳學分學雜費差額。 

 

三、碩士班及博士班學生： 

(一) 第一及二年應繳交全額學雜費。 

(二) 第三年起修習學分數超過 9學分（不

含論文）者，應繳交全額學雜費；修

習學分數在 9學分（含）以下者，按

修習課程所屬院、系、所之學分數繳

交學分費及學分雜費。但碩士班第四

年起、博士班第六年起，除繳交修習

學分數之學分費外，另按修習學分數

加收雜費，論文學分數最高以六學分

計收。 

 

四、碩士在職專班學生： 

(一) 文、理、工、社會科學、農、創藝

設計及法律學院各碩士在職專班學

生，第一及二年應繳交全額學雜費。 

第

四

條 

各學制學生繳交學雜費及學分費之規

定如下： 

一、學士班學生： 

(一) 修業年限內學生，應繳交全額學

雜費。 

(二) 延（修）畢學生每學期修習學分

數超過 9 學分者，應繳交全額學

雜費；修習學分數在 9 學分（含）

以下者，按修習課程所屬院、系、

所之學分數繳交學分費及學分雜

費。 

二、進修學士班學生：依修習學分數繳

交學分學雜費。修業年限內學生，

註冊時先預收 20 學分數之學分學

雜費；延（修）畢學生註冊時先預

收 6 學分數之學分學雜費。俟學期

加退選結束後，再辦理退、補繳學

分學雜費差額。 

三、碩士班及博士班學生： 

(一) 第一及二年應繳交全額學雜費。 

(二) 第三年起修習學分數超過 9 學分

者，應繳交全額學雜費；修習學

分數在 9 學分（含）以下者，按

修習課程所屬院、系、所之學分

數繳交學分費及學分雜費。 

 

 

 

 

 

四、碩士在職專班學生： 

(一) 文、理、工、社會科學、農、創

藝設計及法律學院各碩士在職專

班學生，第一及二年應繳交全額

1. 考 量 各 學

院、系、所因

專業領域不

同，碩士及博

士論文撰寫

所需時間各

異，並讓各學

院、系、所招

生更具競爭

力，故修訂本

條之規定，自

115 學年度

起入學者施

行。 

2. 會辦意見： 

人事室主任：無

意見 

主任秘書：無意

見 

法律顧問：無意

見 



 

(二) 管理學院各碩士在職專班學生，第

一及二年收取雜費及依修習學分數

繳納學分費，並得依學雜費審議小組

之決議預收學分費。工學院工程管理

碩士在職專班依修習學分數繳納學

分費及學分雜費。 

 

(三) 第三年起學雜費之繳交，依本條第

一項第三款第二目規定辦理。 

除管理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工學院工程管

理碩士在職專班外，各學制學生，當學期

已繳交全額學雜費者，若另修習非其學制

之課程，不另收取學分費。 

學雜費。 

(二) 管理學院各碩士在職專班學生，

第一及二年收取雜費及依修習學

分數繳納學分費，並得依學雜費

審議小組之決議預收學分費。工

學院工程管理碩士在職專班依修

習學分數繳納學分費及學分雜

費。 

(三) 第三年起學雜費之繳交，依本條

第一項第三款第二目規定辦理。 

除管理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工學院工程

管理碩士在職專班外，各學制學生，當

學期已繳交全額學雜費者，若另修習非

其學制之課程，不另收取學分費。 

第

五

條 

(未修訂) 第

五

條 

學生應依當學期公布之收費標準繳納

其他費用，其項目與對象如下： 

一、保險費：各學制學生在學期間均應

繳交平安保險費；僑生、外國學生

及陸生需另依相關規定繳交特定保

險費用。 

二、住宿費：居住本校學生宿舍者。 

三、電腦及網路通訊使用費：各學制在

學學生。 

四、音樂指導費、樂器維護費：修習主

（副）修樂器或首要樂器課程者。 

五、設計指導費：修習建築、景觀及工

設等分組教學之設計課程者。 

六、宿舍網路使用費：居住本校學生宿

舍者。 

七、語言教學費：修習大一英文課程者。 

八、國際菁英組指導費：選讀管理學院

國際菁英組者。 

九、專業指導費：選讀資訊工程學系國

際組者。 

1. 未修正。 

2. 會辦意見： 

人事室主任：無

意見 

主任秘書：無意

見 

法律顧問：無意

見 



第

六

條 

(未修訂) 第

六

條 

延（修）畢學生之註冊費用，分兩階段

繳納，註冊繳費截止日前，先繳納第五

條所列項目費用及雜費；學期加退選結

束後三週內，補繳學分費及雜費差額。 

1. 未修正。 

2. 會辦意見： 

人事室主任：無

意見 

主任秘書：無意

見 

法律顧問：無意

見 

第

七

條 

(未修訂) 第

七

條 

未繳交全額學雜費之學生，修習零學分

課程者，依其課程時數計收學分費或學

分學雜費。 

1. 未修正。 

2. 會辦意見： 

人事室主任：無

意見 

主任秘書：無意

見 

法律顧問：無意

見 

第

八

條 

(未修訂) 第

八

條 

學生修習輔系、雙主修、師資培育課

程、暑期班課程、校際選修課程、符合

修習碩士班先修課程資格課程及國際

菁英組之繳費規定如下： 

一、修習輔系課程者，如學校需另行開

班授課，需另繳交學分費。學生因

修習輔系而延長修業年限者，依延

（修）畢生繳費規定辦理。 

二、修習雙主修課程者，如學校需另行

開班授課，需另繳交學分費。學生

因修習雙主修而延長修業年限者，

依延（修）畢生繳費規定辦理。 

三、修習師資培育課程者，另依修習學

分數繳納學分費。除符合本校退、

休學退費標準者外，不得申請退費。 

 本校學生因修習師資培育課程而延

長修業年限者，依延（修）畢學生

繳費規定辦理；已繳全額學雜費

者，不另收取師資培育課程學分費。 

四、修習各學程課程（不含師資培育課

1. 未修正。 

2. 會辦意見： 

人事室主任：無

意見 

主任秘書：無意

見 

法律顧問：無意

見 



程）者，如學校需另行開班授課，

需依修習課程所屬院、系、所繳交

學分費。 

五、修習暑期班課程者，應依修習課程

所屬系、所繳交學分費。已選課繳

費，因重病或重大事故申請核准退

選者，退還該課程全額學分費；因

個人因素申請退選經核准者，退還

該課程二分之一學分費。 

六、校際選課學生，依其課程所屬系、

所之學分費收費標準繳交學分費。 

七、符合修習碩士班先修課程資格攻讀

學、碩士學位者，前四年依學士班

學生繳交學雜費，第五年依碩士班

學生繳交學雜費。若未能在五年內

取得碩士學位畢業，其第六年應比

照碩士班二年級繳交全額學雜費。

但自 108 學年起符合修習碩士班先

修課程資格身分入學碩士班者，其

第六年按修習課程學分數及屬碩士

論文之學分數，收取學分費及學分

雜費。 

八、選讀國際菁英組者，於大一第二學

期以後轉入經核准，除當學期應繳

納國際菁英組指導費，須於轉入學

期加退選課程結束日前，補繳納自

大一第一學期至轉入學期前所有未

繳納之國際菁英組指導費，且補繳

納費用後再申請轉出，前述費用不

得申請退費；於學期中轉出經核

准，當學期所繳國際菁英組指導費

比照本校休退學之退費標準辦理。

學生於國外攻讀雙聯學位或前往東

海大學海外姊妹校交換學習之修課



學期，免繳國際菁英組指導費。 

 

 

第

九

條 

(未修訂) 第

九

條 

學生就學期間赴境外學習或實習者，其

出國期間之學雜費，除已簽訂合約者從

其約定外，依如下原則繳交： 

一、經推薦赴境外姐妹校交換之各學制

學生（含屬延修生身分），需繳交全

額學雜費。其為進修學士班學生

者，每學期以 25學分計收學分學雜

費。 

二、赴境外大學修讀雙聯學位學生、自

費赴境外研修或實習學生，需繳交

雜費。其為進修學士班學生者，每

學期以 6學分計收學分學雜費。 

1. 未修正。 

2. 會辦意見： 

人事室主任：無

意見 

主任秘書：無意

見 

法律顧問：無意

見 

第

十

條 

(未修訂) 第

十

條 

學期開始後，學生因故申請休、退學經

核准者，除平安保險費外，按下列比率

退費及繳費。凡符合退費者，應檢具繳

費收據以憑辦理。 

一、於註冊（繳費截止）日（含）前申

請者，免繳費；已繳費者，全額退

費。 

二、註冊（繳費截止）日之次日起至上

課（開學）日之前一日申請，已繳

費者，學費或學分學雜費退三分之

二，雜費及其他費用全退；未繳費

者，應繳納學費或學分學雜費三分

之一。 

三、上課（開學）日（含）之後而未逾

學期三分之一申請，已繳費者，學

雜費或學分學雜費及其他費用退還

三分之二；未繳費者，應繳納學費

或學分學雜費及其他費用之三分之

一。 

1. 未修正。 

2. 會辦意見： 

人事室主任：無

意見 

主任秘書：無意

見 

法律顧問：無意

見 



四、上課（開學）日（含）之後逾學期

三分之一，而未逾三分之二申請已

繳費者，學雜費或學分學雜費及其

他費用退還三分之一；未繳費者，

應繳納學費或學分學雜費及其他費

用之三分之二。 

五、上課（開學）日（含）之後逾學期

三分之二申請已繳費者，所繳費用

各費均不予退還。；未繳費者，應

補繳納所有費用。 

學生因故被勒令休學者，應依前項規定

繳納相關費用。前項所稱註冊（繳費截

止）日、上課（開學）日，以本校行事

曆所定日期為準。 

申請休、退學認定時間，依學生（或家

長）向學校註冊課務組正式提出休、退

學申請之日為退費核算基準日。 

休、退學之學生應於學校規定期限內完

成離校手續，其有因可歸責學生之因素

而延宕相關程序者，以實際離校日為計

算基準日。 

依教育部認定屬影響學生無法正常學

習之重大災害申請休、退學者，得退回

相關學雜費用，不受前各項規定之限

制。 

第

十

一

條 

(未修訂) 第

十

一

條 

有遞補制度之一年級新生及轉學生於

學校招生遞補截止日（含）前申請退學

者，扣除行政手續費後，全額退費。其

申請休學者及逾學校招生遞補截止日

後始申請休、退學者，依前條規定辦理

退費。 

前項行政手續費，以學生應繳之學雜

費、學分費、學分學雜費等費用總和之

百分之五計算。 

1. 未修正。 

2. 會辦意見： 

人事室主任：無

意見 

主任秘書：無意

見 

法律顧問：無意

見 



 

第

十

二

條 

(未修訂) 第

十

二

條 

學生未能於規定期限內繳清各項費用

者；或經核准緩繳學雜費，未能依緩繳

期限繳清者；或申辦就學貸款經財政部

審核未合格，未能於本校通知補繳學雜

費期限內繳清者，均依本校學則第十一

條規定，以未註冊論辦理。 

1. 未修正。 

2. 會辦意見： 

人事室主任：無

意見 

主任秘書：無意

見 

法律顧問：無意

見 

第

十

三

條 

(未修訂) 第

十

三

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本校其他相關

法規辦理。 

1. 未修正。 

2. 會辦意見： 

人事室主任：無

意見 

主任秘書：無意

見 

法律顧問：無意

見 

第

十

四

條 

(未修訂) 第

十

四

條 

本設置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1. 未修正。 

2. 會辦意見： 

人事室主任：無

意見 

主任秘書：無意

見 

法律顧問：無意

見 

(本修訂對照表僅供對照參考用，正式條文仍以修訂後辦法全文為準) 


